	 高雄市橋頭區公所 在 職 進 修 學 分 補 助 申 請 表  年　　月　　日



	姓　名
	
	職稱
	

	原畢業學校

科系
	

	就 讀 學 校

科系、年級
	

	修業年限
	年
	薦 送 或

自行報考
	□薦 送 有 案　□自 行 報 考

□機 關 同 意

	申請學年度
	　十　學年度第　學期
	班期別
	□部分辦公時間進修 □暑期班

□公餘時間進修　　 □夜間班

□全時進修　       □週末班

	申請補助金額
	新臺幣　 萬 　仟 　佰 　拾 　元整（ eq \o(\s\up  14(未及格科目、個別指導費、【電腦),\s\do  7(】實習費、論文指導費等不予補助))）

	附證明文件
	正本□繳費收費；影印本□學生證或畢業證書□成績單□進修同意函或簽

左列所附證明文件，請以Ａ４規格影印乙式貳份。（ eq \o(\s\up  14(本表請填乙式貳份，送請單位主管核),\s\do  7(章後，連同證明文件送人事室核辦。))）

	申 請 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     人事主任：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區　長：

課室主管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　會計主任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